
福萊特玻璃集團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會風險管理委員會工作制度

第一章 總則

第一條 為識別福萊特玻璃集團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公司」或「本公司」）經
營活動及運作過程中的重大風險，提高公司風險管理的能力，根據《中華人民共和
國公司法》（以下簡稱「《公司法》」）、《上市公司治理準則》、《上市公司獨立董事管理
辦法》、《上海證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規則》（簡稱「《上交所上市規則》」）、《上海證券交
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監管指引第1號 –– 規範運作》、《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
上市規則》（簡稱「《聯交所上市規則》」）、《福萊特玻璃集團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
簡稱「《公司章程》」）及其他有關規定，公司特設立董事會風險管理委員會，並制定
本工作制度。

第二條  董事會風險管理委員會是董事會下設立的專門工作機構，主要負責
對公司的總體風險管理進行監督，並將之控制在合理的範圍內。

第二章 人員組成

第三條  風險管理委員會成員由三名董事組成，其中應至少包括一名獨立非
執行董事。

第四條  風險管理委員會委員由董事長、二分之一以上獨立非執行董事或者
全體董事的三分之一提名，並由董事會選舉任命。

第五條  風險管理委員會設主席一名，由公司董事長擔任，負責召集和主持
委員會工作。

第六條  風險管理委員會任期與董事會任期一致，委員任期屆滿，連選可以
連任。

任職期間如有委員不再擔任公司董事職務，自動失去委員資格，並由董事會
根據上述第三至第五條規定於三個月內補足委員人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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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職責權限

第七條 公司董事會風險管理委員會的主要職責包括：

（一） 與管理層討論風險管理及內部監控系統，確保管理層已履行職責建立有
效的系統；

（二） 就將會或可能令本公司承擔制裁風險的公司活動向董事會作出建議；

（三） 監察及監控本公司所進行業務的有關司法權區的制裁法律影響的風險；

（四） 委聘具備制裁法專業資質的國際律師事務所，在有需要的情況下對公司
相關業務進行審核，並向公司董事、高級管理層及相關人員提供有關制
裁法的培訓課程；委託會計師事務所對公司出口、貨幣支付結算的合規
性進行審計；

（五） 審閱及批准本公司來自受制裁國家客戶或潛在客戶的全部相關業務交易
文件；

（六） 監控本公司有關制裁及反洗錢的風險管理及內部控制程序的實施情況；

（七） 監控本公司與外部關聯單位的交易情況及外部關聯單位的同業競爭情
況；

（八） 董事會授權或法律、行政法規、部門規章、公司股票上市地監管規則和
《公司章程》規定的其他事宜。

董事會對風險管理委員會的建議未採納或者未完全採納的，應當在董事會決
議中記載風險管理委員會的意見及未採納的具體理由，並進行披露。

第八條  風險管理委員會對董事會負責，委員會的提案提交董事會審議決
定。

風險管理委員會行使職權必須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及本工作制度的有
關規定，不得損害公司和股東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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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決策程序

第九條  風險管理部門應根據風險管理委員會的要求，匯總相關部門提供的
資時

第十條  風險管理委員會可根據需要責成公司相關職能拇 縑
事 的相關資時

第五章 議事 則

第十一條  風險管理委員會會議每年至少召開一次，並應於會議召開前三日
通 虂 祀 ば 都沉 毉 毉 炕 都沉 毉 潒 嚭
可委託其他一名委員主持。

第十二條  風險管理委員會會議應由三分之二以上的委員出席方可舉行；每
一名委員有一票的表決權；會議做出的決議，必須經全體委員的過半數通 。

第十三條  風險管理委員會委員應當親自出席會議，並對審議事 表達明確
的意見。委員因故不能親自出席會議時，可書面委託其他委員代為出席並發表意
見。獨立非執行董事 員因故不能親自出席會議的，應當事 審閱會議材時
明確意見，並書面委託其他獨立非執行董事 員代為出席。每一名委員最多接受一
名委員的委託。授權委託書須明確授權範圍和期限。

第十四條  風險管理委員會會議表決方式為舉手表決拇 髫籊
上市地監管部門認可的其他表決方式。會議以現場召開為原則，在保證全體參會董
事 夠充分溝通 表達意見的前提下，必要時可以採用視頻拇 劉 㚥 衧
開。

第十五條  風險管理委員會會議必要時可邀請公司董事 列 磡 蠁 沉
理人員列席會議。

第十六條  如有必要，風險管理委員會可以聘請中介機構為其決策提供專業
意見，費用由公司支付。

第十七條  風險管理委員會會議的召開程序拇 濔鎆 鷘
須遵循有關法律拇 寪 垪 盥



第十八條  風險管理委員會會議應當有記錄，出席會議的委員和會議記錄人
應當在會議記錄上簽名；會議記錄由公司董事會秘書保存，保存期限不少於十年。

第十九條  出席會議的委員及列席人員均對會議所議事項有保密義務，公司
未公開披露前，委員不得擅自披露有關信息。

第六章 附則

第二十條  本制度未盡事宜或與國家有關法律、行政法規、規範性文件、公
司股票上市地監管規則及《公司章程》不一致時，以有關法律、行政法規、規範性
文件、公司股票上市地監管規則及《公司章程》有關規定為準。

第二十一條 本制度所稱「以上」含本數，「過」不含本數。

第二十二條  本制度由公司董事會負責解釋，並經公司董事會審議通過後生
效，修改時亦同。

第二十三條 本制度的中、英文版如有歧異，應以中文版為準。

– 4 –


